
 

股東帳簿閱覽權之跨越行使： 

企業集團內部監控法制之整合研究* 

王志誠** 

印摘要咽 

我國公司法第 210條第 2項雖規定股東得檢具利害關係證明文件，指定

範圍，隨時請求查閱或抄錄同條第 1項之章程及簿冊，但因其得閱覽或抄錄

之範圍並位包括會計帳簿及相關資料，故徒具帳簿閱覽權之形式，而無帳簿

閱覽權之實質を又隨著企業集團化之輔展，日本る會社法れ及美國德拉瓦州

る一般公司法れ分別規定控制公司股東於符合一定條件下，得請求閱覽或抄

錄從屬公司之會計帳簿及紀錄，引進帳簿閱覽權之跨越行使法制，以強化控

制公司股東對從屬公司之監督を 

本文除介紹帳簿閱覽權之基本概念外，並將採用比較法研究，論述德拉

瓦州る一般公司法れ及日本る會社法れ有關帳簿閱覽權之輔展歷程，並分析

其法律適用上之解釋問題を其次，並檢討 2003年德拉瓦州る一般公司法れ

及日本 2005年る會社法れ修正前後之標竿案例及其隱藏問題を再者，並分

析股東跨越行使帳簿閱覽權之正當性及可行性，並提出幾種建立理論基礎之

思考路徑を最後，則指出我國現行帳簿閱覽權法制之立法缺失，進而提出革

新之道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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